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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七 二 届 会 议  

2023 年 4 月 24-28 日，罗马  

大会和理事会报告提及的本组织《总规则》  

第 XII 条下《表决程序自愿行为守则草案》  

 

内容提要 

本文件所载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下《表决程序自愿行为守则草案》是

成员国在理事会独立主席引导下广泛开展非正式磋商取得的成果。   

2023 年 2 月 9 日，理事会独立主席就《表决行为守则草案》召集了非正式

磋商，期间成员国就提交治理机构的《行为守则草案》达成了非正式共识。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章法委）第一一八届会议审查了《行为守则草

案》并进行了技术性调整，同时请理事会核可并转呈大会。现将本文件中章法

委修正后的《行为守则草案》提交理事会审议。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提请理事会审查本文件所载草案，并酌情提出评议意见，包括建议提交大

会通过。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理事会独立主席 

汉斯·霍格文 

电话：+39 06570 53915 

电子邮箱：Hans.Hoogeveen@fao.org 

http://www.fao.org/
mailto:Hans.Hoogeveen@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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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线表示删除，下划线楷体表示插入 ] 

大会和理事会报告1提及的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下 

表决程序自愿行为守则草案 

I. 引 言 

1. 本组织《总规则》第XII条下《表决程序自愿行为守则》（《守则》）旨在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或本组织）《基本文件》，包括本组织《总

规则》，推进本组织总干事职位选举期间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表决程序。

（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II. 《守则》地位和范围 

2. 《守则》是粮农组织成员国达成的谅解，就成员国和成员国提名的候选人

在本组织总干事选举期间的恰当行为提出建议，力求提高选举进程的公正性、公

信力、公开性和透明度。因此，《守则》具有自愿性质，不具法律约束力。不

过，谨望成员国和候选人遵守《守则》条款。（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3. 《守则》不涉及对《基本文件》进行修正，如有任何歧义或出入，以《基

本文件》为准。（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III. 一般原则 

4. 包括竞选活动在内，整个选举进程应遵循《基本文件》、大会相关决定和

以下原则： 

• 公平； 

• 公正； 

• 公开、透明； 

• 主权； 

• 诚信； 

• 严肃、互敬、适度；  

• 不歧视； 

• 任人唯贤。 

（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1 CL 162/REP，第 7 段；CL 163/2，第 6-8 段；CL 163/REP，第 12 段；CL 164/2，第 8-11 段；CL 164/REP，

第 20(a)段；CL 165/REP，第 23(a)段；CL 166/REP，第 42 段；C 2021/REP，第 71 段；CL 167/REP，第

11(b)段；CL 168/REP，第 34 段；CL 170/REP，第 49 段；CL 171/REP，第 46 和 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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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员国和粮农组织秘书处应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粮农组织成员门户网站等

本组织相关传播渠道，确保《守则》广为人知、便于查阅。（非正式商定，有待

核准） 

IV. 权利、义务和责任 

6. 成员国承认《基本文件》和大会相关决定确立的权利、义务和职权。（非

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7. 《守则》不涉及对《基本文件》进行修正，《基本文件》是粮农组织选举

进程的唯一参照标准。（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8. 《守则》适用于粮农组织总干事选举期间的表决程序或过程。（非正式商

定，有待核准） 

A. 成员和候选人 

9. 成员国认识到，总干事选举进程，特别是表决程序，应公平、公开、透

明、公平。（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B. 粮农组织工作人员 

10. 《章程》第 VIII 条规定，粮农组织工作人员，尤其是表决程序辅助人员，

有责任和义务秉持诚信、公正、独立的原则对待粮农组织总干事职位的所有候选

人。（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11. 上述粮农组织工作人员还应履行《职工条例》和《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

规定的义务，包括保密义务。（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12. 任何有违上述义务的行为举止，应根据对涉事工作人员适用的行政条例和

程序（包括纪律处分）予以处理。（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V. 表决 

13. 成员国应严格遵守《基本文件》，并尊重表决程序的诚信、正当和严肃原

则。因此，成员国代表和候选人应避免在全会厅内外做出可能被视为意图影响表

决程序结果的行为举止。（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14. 总干事将为大会会议指派一名选举事务主任，由其负责确保表决和选举过程

期间各方遵守《基本文件》条款（《总规则》第 XII 条第 16 款）。（非正式商定，

有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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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举事务主任和所有参与表决程序的粮农组织人员有义务遵守上述条款所

述公正、中立和保密原则。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组织将启动包括纪律处分在内

的行政程序。（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A. 投票绝对保密 

16. 成员国应遵守表决程序的保密原则，并遵守确保投票绝对保密的程序。

（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17. 成员国不得在表决过程中散布或传播表决过程信息。（非正式商定，有待

核准） 

18. 秘书长应提醒代表注意必须保证投票绝对保密，并要求代表不得做出任何

可能破坏投票绝对保密性的行为，包括在投票过程中展示填写完毕的选票。秘书

长还应提醒所有负责监督任何一项完全无记名投票的人员，不得擅自向任何人透

露任何可能破坏或可能被认为会破坏投票绝对保密性的信息。（非正式商定，有

待核准） 

19. 投票代表应尽量将录制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相机、手机或智能手表）留在

投票区外或计票间内。（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20. 参与监督计票的任何代表或秘书处工作人员应将任何电子录制设备置留在

计票间或计票区外。选举事务主任可酌情采取一切适当手段执行这一要求。（非

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21. 上述措施不影响大会作出可能认为必要的任何进一步安排，以确保投票结

果在正式宣布前不被泄露。（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B. 投票安排和透明保障 

22. 投票区仅限计票员、监票员、投票代表和直接参与选举进程辅助工作的秘

书处人员进入。（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1. 投票间 

23. 《总规则》第 XII 条第 10 款（e）项规定，应设立一个或多个投票间，并对

投票间进行监督以确保选票绝对保密。（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24. 投票区应适当布置，并与全会厅或其他出入方便的场地充分隔断，以防投

票区外人员窥察投票。（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25. 投票期间，投票区内各投票间应对成员国代表可见。（非正式商定，有待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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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按照惯例，根据《总规则》第 XXIV 条第 5 款（c）项规定的监督并协调大

会会议一切准备工作的职责，理事会可就投票安排事宜向大会提出建议，包括借

鉴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的其他良好做法和投票间布置，确保选票绝对保密。（非

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2. 计票员 

27. 大会主席将从与选举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代表中指派两名计票员。计票员

的职责为：监督投票程序，计算选票，在发生疑问时就选票的有效与否作出决

定，并证实每次投票的结果（《总规则》第 XII 条第 10 款（c）项）。（非正式商

定，有待核准） 

28. 计票员的挑选应公平公正。成员国不得试图影响对计票员的挑选。（非正

式商定，有待核准） 

29. 计票员的职责应公认独立且有别于本人代表或副代表身份。计票员应严格

公正、中立地履行职责。计票员不得做出任何可能影响投票代表投票支持或反对

候选人的行为举止。计票员不得试图窥探投票代表的意向或选择。（非正式商

定，有待核准） 

30. 计票员应随时都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投票区和计票间，亲眼确认适当程序落

实到位。（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31. 计票员应保守投票保密，在主席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前，不得擅自向任何人

透露投票结果。（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32. 大会开始时，秘书处将向计票员简要介绍职责内容。（非正式商定，有待

核准） 

3. 监票员 

33. 候选人或候选人指派的监票员可观看计票（《总规则》第 XII 条第 10 款

（g）项）。每位候选人应在大会会议前提交指派的监票员姓名。（非正式商定，

有待核准） 

34. 候选人或候选人指派的监票员仅可观看计票过程，不得参与计票。（非正

式商定，有待核准）  

35. 候选人和监票员应保守投票保密，在主席正式宣布计票结果前，不得擅自

向任何人透露计票结果。（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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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投票和计票 

36. 大会主席和计票员应亲自确认清空投票箱，计票员上锁后应将钥匙交予选

举事务主任。（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37. 大会秘书应按成员国英文名称字母顺序依次对代表团唱名，请其投票。

（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38. 被唱名的代表团应前往投票区领取选票，并将选票投入投票箱。（非正式

商定，有待核准） 

39. 为记录各成员国已投票，大会秘书和一名计票员应在名单上相关成员国名

称旁空白处签字或以首字母署名。（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40. 唱名结束后，大会主席应宣布投票结束并开始计票。（非正式商定，有待

核准） 

41. 根据《总规则》第 XII 条第 10 款（g）项，计票员在会议现场并在成员国观

看下计票。如计票员离开成员国代表进行计票，仅候选人或候选人指派的监票员

可观看计票，但不得参与计票，大会可决定成员国代表能否在线观看计票。（非

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42. 选举事务主任打开投票箱后，计票员应核对信封数目。如多于或少于投票

代表数目，应通报大会主席，随后由其宣布表决无效，必须重新投票。（非正式

商定，有待核准） 

43. 一名计票员应大声宣读选票上所写内容，随后交予另一名计票员。选票上

所注选择应录入计票统计表。（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44. 计票结束后，大会主席应按以下顺序宣布投票结果：  

• 会议上有投票权的成员国数量；  

• 缺席数量； 

• 弃权票数； 

• 无效票数； 

• 记录票数； 

• 构成所需多数票数； 

• 所有候选人所获票数和每位候选人所获票数（按得票票数降序排列）。

（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45. 大会主席应根据表决结果宣布决定。（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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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计票员记录投票结果的统计表经大会主席、选举事务主任和计票员签字，

应成为正式投票记录存入本组织档案。（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VI. 自愿遵守《守则》 

47. 鼓励成员国和候选人遵守和尊重《守则》。如本《守则》上述第 16 款所

述，秘书处工作人员有义务遵守合同义务。（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VII. 审查《守则》 

48. 大会可应理事会请求审查《守则》及其所述程序，包括《守则》对其他无

记名投票选举的适用情况。（非正式商定，有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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